
國立臺灣大學辦理中等學校教師加註他科（領域主修專長）流程圖 

※凡持中等學校合格證書，且符合申請表所列資格者，可提出申請，不限現職教師。 

 

申請人備妥 

1. 加科登記申請表 

2. 教師證書申請書（第二張以上教師證書） 

3. 教育學程各式證明書申請表（勾選「加科登

記之專門課程證明書」） 

4. 依上述申請表檢附相關資料及繳費 

 

 

向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提出申請 

 

本中心審核通過（申請表及相關證件影本留存） 

 

 

備文檢附相關申請資料至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 

 

教育部核發證書並檢還名冊一份回本中心 

 

本中心通知申請人領回證書 

 


